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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山国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种类：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投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协定存款、结构性存款、定期存款、

通知存款、大额存单等）

(�投资金额：昆山国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计划使用最高额不超过人民币

40,000万元（含40,000万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在上述额度范围内，资金可循环滚动

使用。

(�投资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履行的审议程序：2025年4月22日， 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

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本事项发表

了明确同意的意见，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 ）对本事项出具了明确无

异议的核查意见。 本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别风险提示：尽管公司选择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投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协定存款、结构性存

款、定期存款、通知存款、大额存单等），但金融市场会受宏观经济的影响，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

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地介入，但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存在一定的系统性风险。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昆山国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3]1065号） 同意注册， 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面值总额为480,

000,000.00元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债券期限为6年。 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480,

000,000.00元， 扣除不含税发行费用人民币13,025,471.69元，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466,974,

528.31元。 上述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容诚验字[2023]230Z0157号《验

资报告》验证。

上述募集资金到账后，公司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并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

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使用及闲置原因

由于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净额466,974,528.31元低于《昆山国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中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的总投资额480,

000,000.00元， 公司根据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实际情况并结合公司现有业务经营及目前现金流量

情况，决定调整“新能源用直流接触器扩建项目” 的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各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调整后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原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调整后的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1 新能源用直流接触器扩建项目 28,700.00 28,000.00 26,697.45

2 风光储及柔直输配电用交流接触器生产项目 20,580.00 20,000.00 20,000.00

合计 49,280.00 48,000.00 46,697.45

由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有一定的周期性，根据募投项目的实施进度和资金安排，公司部分募

集资金在一定时间内处于暂时闲置状态。

三、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基本情况

（一）投资目的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合理利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使用、

募集资金安全的情况下，增加公司的收益，为公司及股东获取更多回报。

（二）投资产品品种

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严格控制风险，使用暂时闲置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

好的投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协定存款、结构性存款、定期存款、通知存款、大额存单等），且该等现金管

理产品不得用于质押，不用于以证券投资为目的的投资行为。

（三）投资额度及期限

公司计划使用最高额不超过人民币40,000万元（含40,000万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四）实施方式

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在授权额度和期限内行使现金管理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 具体

事项由公司财务部负责组织实施。

（五）信息披露

公司将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要求，及时披露公司现金管理的具体情况。

（六）现金管理收益的分配

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所获得的收益将优先用于补足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投资金额不足部分以及公司日常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 并严格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募集资金监管措施的要求管理和使用，现金管理到期后将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四、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本次计划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确保公司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所需资金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 不会影响公司日常资金正常周转需要和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运转，亦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 同时，对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适时进行

现金管理，能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为公司和股东谋取较好的投

资回报。

五、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一）投资风险

尽管公司拟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投资产品，投资风险可控。 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影响较大，

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介入，但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存在

一定的系统性风险。

（二）风险控制措施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办理相关现金

管理业务；公司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现金投资产品运作情况，如发现或判断有不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

措施，控制投资风险；公司内审部为现金投资产品事项的监督部门，对公司现金投资产品事项进行审计

和监督；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公司资金使用和现金管理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公司将依据上海证券

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的义务。

六、审议程序及专项意见说明

（一）董事会意见

公司于2025年4月22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最高额不超过人民币40,000万元（含40,000万元）的暂时闲置募

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

有效。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于2025年4月22日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最高额不超过人民币40,000万元（含40,000万元）的暂时闲置募

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

有效。

（三）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目前经营状况良好，在保证公司募投项目资金需求和资金安全、投资风

险得到有效控制的前提下，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用途的行为，符

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相关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

会第十八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公司章程》、《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且履行

了必要的审批程序。

综上所述，招商证券对公司本次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事项无异议。

七、上网公告文件

（一）保荐机构出具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昆山国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使用暂时闲置

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昆山国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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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山国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投资种类：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投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协定存款、结构性存款、定期存

款、通知存款、大额存单等）。

● 投资金额：昆山国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使用最高额不超过人民币

3.00亿元（含3.00亿元）的部分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 已履行的审议程序：公司于2025年4月22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

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上述事项在公司董

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批。 公司监事会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

● 特别风险提示：尽管公司拟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投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协定存款、结构

性存款、定期存款、通知存款、大额存单等），投资风险可控，由于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影响较大，公司将

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介入，但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存在一定的

系统性风险。

现将公司本次使用部分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使用部分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基本情况

（一）投资目的

为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增加公司收益和股东回报，在确保不影响公司主营业务正常开展，保证

运营资金需求和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公司拟使用部分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二）投资产品品种

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严格控制风险，使用部分暂时闲置自有资金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投资产

品（包括但不限于协定存款、结构性存款、定期存款、通知存款、大额存单等），且该等现金管理产品不得

用于质押，不用于以证券投资为目的的投资行为。

（三）投资额度及期限

公司计划使用最高额不超过人民币3.00亿元（含3.00亿元） 的部分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四）实施方式

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在授权额度和期限内行使现金管理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 具体

事项由公司财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

（五）信息披露

公司将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

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则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六）现金管理收益的分配

通过对部分暂时闲置的自有资金进行适度、适时的现金管理，减少资金闲置，所得收益归公司所有。

（七）资金来源

本次公司拟进行现金管理的资金来源为公司部分暂时闲置自有资金。

二、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本次计划使用部分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确保不影响公司主营业务正常开展，

保证运营资金需求和风险可控的前提下进行的。 现金管理有利于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增加公司整体

收益，从而为公司和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三、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一）投资风险

尽管公司拟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投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协定存款、结构性存款、定期存款、

通知存款、大额存单等），投资风险可控，由于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影响较大，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

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介入，但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存在一定的系统性风险。

（二）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将严格遵守审慎投资原则，选择低风险投资品种，购买理财产品时，将选择安全性高、流动性

好的理财产品，明确理财产品的金额、期限、投资品种、双方的权利义务及法律责任等。

2、公司将及时分析和跟踪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如发现存在可能影响资

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3、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四、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5年4月22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

上述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批。

五、专项意见说明

（一）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使用合计不超过人民币3.00亿元（含3.00亿元）的暂时闲置自有资金投

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投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协定存款、结构性存款、定期存款、通知存款、大额存单

等），是在确保不影响公司正常运营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不会影响公司日常资金正常周转需要，

亦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

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监事会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公司正常业务开展的情况下，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使用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在前述额度及期限范围内，

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

特此公告。

昆山国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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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山国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昆山国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力股份”或“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的

会议通知于2025年4月19日以电子邮件的形式送达全体监事，于2025年4月22日在昆山市西湖路28号国

力股份1号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由公司监事会主席殷琴主持，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3人，实

际参加表决监事3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昆山国力电

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审议，做出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同意公司使用最高额不超过人民币40,000万元（含40,000万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昆山国力电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2）。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使用合计不超过人民币3.00亿元（含3.00亿元）的暂时闲置自有资金投资安

全性高、流动性好的投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协定存款、结构性存款、定期存款、通知存款、大额存单

等），是在确保不影响公司正常运营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不会影响公司日常资金正常周转需要，

亦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

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监事会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公司正常业务开展的情况下，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使用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在前述额度及期限范围内，

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昆山国力电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1）。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昆山国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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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限售股份解除限售

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顾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为公司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的限售流通股，数量为165,888,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1.74%，剔除公司因2016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未达成解除限售条件而将执行回购、注销手续的44,236,800股后，占公司总股本的23.08%。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2025年4月25日（星期五）。

一、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基本情况

1、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取得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顾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

（证监许可【2023】1807号）核准，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165,888,000股，每股面值1

元，发行价格2.82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467,804,160.00元，扣除不含税保荐及承销费用人民币

7,061,194.87元，减除其他与发行权益性证券直接相关的发行费用人民币1,477,252.83元，实际募集资

金净额为459,265,712.30元。 截至2023年10月11日，上述募集资金已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管理，已

经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勤信审字【2023】第0030号《验资报告》。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具体发行情况如下：

发行对象名称 发行股数（股） 上市日期 限售期

万洋集团有限公司 165,888,000 2023年10月25日 18个月

2、股份发行后至今公司股本变动情况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597,196,800股增加至763,084,800股，剔除公司

因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未达成解除限售条件而将执行回购、注销手续的44,236,800股后，公司

总股本为718,848,000股。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未发生因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等导致公司股本数量发生变化的情况。 公司总

股本为763,084,800股，其中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为210,175,27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7.54%；无限

售条件的股份数量为552,909,52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2.46%。剔除公司因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未达成解除限售条件而将执行回购、注销手续的44,236,800股后，公司总股本为718,848,000股，其中

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为165,938,475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23.08%； 无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为552,

909,52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6.92%。

二、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共计1名，为公司控股股东万洋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洋集团” ）。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时万洋集团的承诺事项如下：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万洋集团有限公司、苏孝

锋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

诺

（1）截至本承诺函出具日，本公司（或本人）及本公司（或本

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不存在以任何形式参与或从事与上市公司

及其子公司构成或可能构成直接或间接竞争关系的生产经营

业务或活动。（2）在本公司（或本人）作为上市公司股东（或实

际控制人）期间，将依法采取必要及可能的措施来避免发生与

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有同业竞争及利益冲突的业务或活动，并促

使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避免发生与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有同

业竞争及利益冲突的业务或活动。 （3）按照本公司（或本人）

及本公司（或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整体发展战略以及自身情

况，如今后本公司（或本人）及本公司（或本人）控制的其他企

业与上市公司形成实质性竞争的业务，本公司（或本人）将在

条件许可的前提下，以有利于上市公司的利益为原则，采取可

行的方法消除同业竞争。 若本公司（或本人）因违反上述承诺

而给上市公司及其控制企业造成实际损失的，由本公司（或本

人）承担赔偿责任。

2023年10月25

日

长期有效 正常履行

万洋集团有限公司、苏孝

锋

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

易的承诺

（1）本次权益变动后，本公司（或本人）及其控制的企业将尽

量避免与上市公司及其控制、 参股公司之间产生关联交易事

项；对于不可避免发生的关联业务往来或交易，将在平等、自愿

的基础上，按照公平、公允和等价有偿的原则进行，交易价格按

照市场公认的合理价格确定。 （2）本公司（或本人）将严格遵

守上市公司公司章程等规范性文件中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回

避规定， 所涉及的关联交易均将按照规定的决策程序进行，并

将履行合法程序、及时对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信息披露；不利用

关联交易转移、输送利益、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

益。

2023年10月25

日

长期有效 正常履行

万洋集团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对象资金来源

的承诺

认购资金来源均系合法的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不存在资金来

源不合法的情形，不存在对外募集、利用杠杆或其他结构化的

方式或者直接间接使用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资金用于认购本

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情形， 亦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接受上市公

司、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

利益相关方提供的财务资助、补偿、承诺收益或者其他协议安

排的情形；不存在通过与上市公司的资产置换或其他交易取得

资金的情形。 本次认购的股份不存在代持、信托持股、委托持股

的情形。

2023年10月25

日

长期有效 正常履行

万洋集团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限售的承诺

对于本公司在本次发行中取得的顾地科技股份 (包括锁定期内

因顾地科技分配股票股利、资本公积转增等衍生取得的顾地科

技股份)， 自本次发行中顾地科技向本公司发行的股份上市之

日起18个月内不进行转让。若届时证券监管部门的监管意见或

相关规定对本公司锁定期有更严格要求，本公司将根据相关证

券监管部门的监管意见和相关规定就调整上述锁定期做进一

步协商。

2023年10月25

日

自公司向特

定对象发行

股票上市之

日 起 18 个

月

履行完毕

万洋集团有限公司、苏孝

锋

关于保障上市公司独立

性的承诺

本次权益变动后，本公司（或本人）将保证上市公司在业务、资

产、财务、人员和机构等方面的独立性，保证上市公司保持健全

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保证上市公司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

会及经营管理层按照法律法规相关规定，独立行使职权。

2023年10月25

日

长期有效 正常履行

万洋集团有限公司、苏孝

锋

关于填补摊薄即期回报

措施的承诺

（1）不越权干预公司经营管理活动，不侵占公司利益，切实履

行对公司填补回报的相关措施。 （2）依法行使法律、法规及规

范性文件规定的股东权利，不得滥用或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的

合法权益。（3）本公司（或本人）承诺，自本承诺出具日至本次

发行完成前，若相关监管部门作出关于填补回报措施及其承诺

的其他新的监管规定的，且上述承诺不能满足相关监管部门该

等规定时，承诺届时将按照相关监管部门的最新规定出具补充

承诺。（4）若违反该等承诺或拒不履行承诺，本公司（或本人）

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等证券监管机构对本公

司依法作出相关处罚或采取相关管理措施；若违反该等承诺并

给公司或者股东造成损失的，愿意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5）本

公司在作为公司控股股东期间，上述承诺持续有效。

2023年10月25

日

长期有效 正常履行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控股股东万洋集团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不存在非经营性

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公司也不存在对万洋集团违规担保的情形。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为2025年4月25日（星期五）。

2、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165,888,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1.74%，剔除公司因2016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未达成解除限售条件而将执行回购、 注销手续的44,236,800股后， 占公司总股本的

23.08%。

3、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东共计1名，涉及1个证券账户。

4、本次解除限售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数（股）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股）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数占公司总股本的

比例（%）

万洋集团有限公司 165,888,000 165,888,000 21.74

注： 剔除公司因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未达成解除限售条件而将执行回购、 注销手续的44,

236,800股后，本次可上市流通股数占公司总股本的23.08%。

四、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210,175,275 27.54 44,287,275 5.80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552,909,525 72.46 718,797,525 94.20

三、股份总数 763,084,800 100.00 763,084,800 100.00

剔除公司因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未达成解除限售条件而将执行回购、 注销手续的44,236,

800股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165,938,475 23.08 50,475 0.01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552,909,525 76.92 718,797,525 99.99

三、股份总数 718,848,000 100.00 718,848,000 100.00

注： 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的最终股本结构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数据

为准。

五、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东已严格履行其在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时所做的

股份限售承诺；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等相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等均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有关规则和股东承诺的要求；公司与本次限售股份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1、顾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申请表；

2、登记结算公司出具的股本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3、浙商证券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限售股解禁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顾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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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润工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4月22日（星期二）14:00。

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4月22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4月22日上午9:15-9:25，

9:30-11:30， 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4月22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天润路2-13号公司三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邢运波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截至2025年4月15日（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1,139,457,178股，其中，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

户持有公司股份17,173,650股，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持有公司股份21,404,388股。 根据相关规定，公

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权利，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放弃所持公司股份的表决

权，因此，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1,100,879,140股。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402人， 代表股份420,

302,66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1788%。其中：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公司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398人，代表

股份74,717,81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871％。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11人，代表股份413,762,23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37.5847%。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391人， 代表股份6,540,43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941％。

公司董事、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本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审议通过了以下提案：

1、审议通过《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419,927,24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07％；反对288,816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87％；弃权86,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0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6％。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74,342,39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976％； 反对288,81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65％； 弃权86,6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59％。

2、审议通过《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419,910,74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68％；反对283,816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75％；弃权108,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8,9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74,325,89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755％；反对283,81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99％；弃权108,1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8,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47％。

3、审议通过《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419,903,74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51％；反对275,816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56％；弃权12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8,9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3％。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74,318,89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661％；反对275,81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91％；弃权123,1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8,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48％。

4、审议通过《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419,895,74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32％；反对280,816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68％；弃权12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8,9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74,310,89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554％；反对280,81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58％；弃权126,1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8,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88％。

5、审议通过《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419,930,84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15％；反对264,916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30％；弃权106,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5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74,345,99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024％；反对264,91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46％；弃权106,9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31％。

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4,181,297股，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819％；反

对358,116股，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793％；弃权178,4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200股），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8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74,181,29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819％；反对358,11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793％；弃权178,4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88％。

本议案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数为345,584,852股。

本议案经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7、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11,376,011股，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24％；

反对340,116股，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25％；弃权350,4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9,900股），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5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65,791,15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613％；反对340,11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16％；弃权350,4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9,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71％。

本议案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数为8,236,138股。

本议案经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8、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19,671,74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99％；反对306,316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29％；弃权32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5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7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74,086,89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556％；反对306,31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00％；弃权324,6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44％。

9、审议通过《关于授权董事会制定2025年中期分红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19,923,94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99％；反对265,816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32％；弃权112,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8,2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74,339,09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931％；反对265,81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58％；弃权112,9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8,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11％。

公司独立董事曲国霞女士、孟红女士、姚春德先生向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做了2024年度述职报

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上海金茂凯德（北京）律师事务所毛国权、王悦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

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天润工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金茂凯德（北京）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天润工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天润工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4月23日

证券代码：600231� � � � � � � �证券简称：凌钢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5-028

转债代码：110070� � � � � � � �转债简称：凌钢转债

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4月22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辽宁省凌源市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会议中心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5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980,709,28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0.2356

注：截至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收市，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共有公司股份32,072,049股，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

则》等相关规定，该部分股份不享有股东会表决权，本次股东会计算相关比例时己扣除上述已回购股份。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张鹏先生主持，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方式和程序均符合《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8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部分高管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78,343,681 99.8805 1,987,700 0.1003 377,900 0.0192

2、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78,352,581 99.8810 1,987,700 0.1003 369,000 0.0187

3、议案名称：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78,343,681 99.8805 1,987,700 0.1003 377,900 0.0192

4、议案名称：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78,324,981 99.8796 2,006,400 0.1012 377,900 0.0192

5、议案名称：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78,318,981 99.8793 2,006,400 0.1012 383,900 0.0195

6、议案名称：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78,331,281 99.8799 1,994,000 0.1006 384,000 0.0195

7、议案名称：2025年度投资计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78,107,801 99.8686 2,217,480 0.1119 384,000 0.0195

8、议案名称：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77,540,163 99.8663 2,260,618 0.1141 385,300 0.0196

9、议案名称：关于提议向下修正“凌钢转债”转股价格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71,059,403 99.5128 9,224,578 0.4657 425,300 0.0215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0.00关于补选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0.01 由宇 1,975,821,414 99.7532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10,233,247 81.0647 2,006,400 15.8941 383,900 3.0412

9

关于提议向下修正 “凌钢转

债”转股价格的议案

2,973,669 23.5565 9,224,578 73.0743 425,300 3.3692

10.01 由宇 7,735,680 61.2797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第9项议案是特别决议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2、第8、9项议案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关联股东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鹏、马宏继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召集人资格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 本次股东会决议；

2、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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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下修正“凌钢转债”

转股价格暨转股停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证券停复牌情况：适用

因“凌钢转债” 实施转股价格修正条款,本公司的相关证券停复牌情况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停复牌类型 停牌起始日 停牌期间 停牌终止日 复牌日

110070 凌钢转债 可转债转股停牌 2025/4/23 全天 2025/4/23 2025/4/24

● 修正前转股价格：2.59�元/股

● 修正后转股价格：1.97�元/股

● 转股价格调整实施日期：2025年4月24日

● “凌钢转债” 自 2025年4月23日停止转股，2025�年4月24日起恢复转股。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

204号）核准，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4月13日公开发行44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

人民币100元，发行总额为人民币4.40亿元，期限6年，票面利率为：第一年为0.40%、第二年为0.70%、第三年为1.10%、第四

年为1.60%、第五年为2.00%、第六年为2.20%。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0]121号” 文同意，公司本次发行的4.40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0年5月

13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债券简称“凌钢转债” ，债券代码“110070” 。

根据有关规定和《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简称“《募集说明书》” ）的约定，

公司本次发行的“凌钢转债” 自2020年10月19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初始转股价格为2.80元/股。

因公司实施2019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凌钢转债” 的转股价格自2020年6月5日起由2.80元/股调整为2.75元/股。 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6月1日披露的《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利润分配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提示性公告》（公告

编号：临2020-055）。

因公司实施2020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凌钢转债” 的转股价格自2021年7月15日起由2.75元/股调整为2.69元/股。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7月9日披露的《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利润分配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提示性公告》（公告

编号：临2021-049）。

因公司实施2021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凌钢转债” 的转股价格自2022年4月27日起由2.69元/股调整为2.59元/股。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4月21日披露的《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利润分配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提示性公告》（公

告编号：临2022-021）。

二、本次转股价格向下修正的依据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存续期间，当公司股票在任意连续30个交易日中至少有15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85%时，公司董事会有权提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方案并提交公司股东会表决。

上述方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 股东会进行表决时，持有本次发行的可转

换公司债券的股东应当回避。修正后的转股价格应不低于本次股东会召开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和前一个

交易日均价之间的较高者。 同时，修正后的转股价格不得低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值和股票面值。

若在前述30个交易日内发生过因除权、除息等引起公司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转股价格调整日前的交易日按调整

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及之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

自2025�年3月12日至 2025�年4月1日， 公司股票已出现在任意连续30个交易日中至少有15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

当期转股价格的85%（即2.20元/股）的情形，触发“凌钢转债”转股价格的向下修正条款。

三、本次转股价格向下修正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5年4月1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以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

于提议向下修正“凌钢转债” 转股价格的议案》，提议向下修正“凌钢转债” 转股价格，并提交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

议。

公司于2025年4月22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议向下修正“凌钢转债” 转股价格的议案》，同

时授权董事会根据《募集说明书》中相关条款办理本次向下修正可转债转股价格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确定本次修正

后的转股价格、生效日期以及其他必要事项，并全权办理相关手续。授权有效期自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完成本次修正

相关工作之日止。

公司于2025年4月22日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以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向下修正“凌钢转债”转股价格的议案》，同意将“凌钢转债”转股价格由2.59元/股向下修正为1.97元/股。

四、本次向下修正“凌钢转债”转股价格的结果

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召开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A股股票交易均价为1.70元/股，2024年年度股东会召开日前一

个交易日公司A股股票交易均价为1.65元/股，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值为1.97元，股票面值为1.00元/股。根据

《募集说明书》的相关条款及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同意将“凌钢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2.59元/股向下

修正为1.97元/股。

修正后的“凌钢转债”转股价格自2025年4月24日起生效，“凌钢转债” 自 2025年4月23日停止转股，2025年4月24日

起恢复转股。

特此公告。

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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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4月2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重庆银行总行大楼3楼多功能会议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73

其中：A股股东人数 269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492,725,198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1,391,822,524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1,100,902,67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6.637711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42.790955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33.84675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行2024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由本行董事长杨秀明先生主持，采用现场投

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

和《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本行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本行在任董事11人，出席11人；

2、本行在任监事7人，出席7人；

3、本行执行董事、副行长、董事会秘书侯曦蒙女士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55,350,857 97.379575 36,446,376 2.618608 25,291 0.001817

H股 1,032,563,010 93.792397 68,243,664 6.198883 96,000 0.008720

普通股合计： 2,387,913,867 95.795311 104,690,040 4.199823 121,291 0.004866

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55,350,757 97.379568 36,446,476 2.618615 25,291 0.001817

H股 1,032,563,010 93.792397 68,243,664 6.198883 96,000 0.008720

普通股合计： 2,387,913,767 95.795307 104,690,140 4.199827 121,291 0.004866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55,350,257 97.379532 36,446,476 2.618615 25,791 0.001853

H股 1,032,117,010 93.751885 68,689,664 6.239395 96,000 0.008720

普通股合计： 2,387,467,267 95.777395 105,136,140 4.217719 121,791 0.004886

4、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91,602,942 99.984223 192,091 0.013802 27,491 0.001975

H股 1,100,902,674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2,492,505,616 99.991191 192,091 0.007706 27,491 0.001103

5、议案名称：关于《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55,328,757 97.377987 36,446,476 2.618615 47,291 0.003398

H股 1,032,563,010 93.792397 68,243,664 6.198883 96,000 0.008720

普通股合计： 2,387,891,767 95.794425 104,690,140 4.199827 143,291 0.005748

6、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财务预算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55,325,157 97.377728 36,445,476 2.618544 51,891 0.003728

H股 1,034,209,510 93.941956 66,693,164 6.058044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2,389,534,667 95.860333 103,138,640 4.137585 51,891 0.002082

7、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投资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91,658,542 99.988218 115,091 0.008269 48,891 0.003513

H股 1,100,902,674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2,492,561,216 99.993422 115,091 0.004617 48,891 0.001961

8、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8,359,062 91.147467 31,845,391 8.839794 45,891 0.012739

H股 820,039,160 95.233499 41,043,514 4.766501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1,148,398,222 94.028263 72,888,905 5.967980 45,891 0.003757

9、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外部审计机构的聘请及报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91,656,742 99.988089 117,991 0.008477 47,791 0.003434

H股 1,099,256,174 99.850441 1,646,500 0.149559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2,490,912,916 99.927297 1,764,491 0.070786 47,791 0.001917

1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大会对董事会授权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91,658,542 99.988218 116,091 0.008341 47,891 0.003441

H股 1,100,902,674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2,492,561,216 99.993422 116,091 0.004657 47,891 0.001921

11、议案名称：关于重庆银行发行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55,323,557 97.377613 36,452,976 2.619083 45,991 0.003304

H股 1,034,209,510 93.941956 66,693,164 6.058044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2,389,533,067 95.860268 103,146,140 4.137887 45,991 0.001845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关于 《2024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的议案

499,664,325 99.956073 192,091 0.038428 27,491 0.005499

8

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328,359,062 91.147467 31,845,391 8.839794 45,891 0.012739

9

关于2025年度外部审计

机构的聘请及报酬的议

案

499,718,125 99.966836 117,991 0.023604 47,791 0.00956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行股东代表、监事代表、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和本行H股股份过户登记处香港中央证券

登记有限公司代表负责本次股东大会的计票、监票工作；

2、本次股东大会第1-9项议案为普通决议案，经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

持表决权的过半数同意通过；第10项及第11项议案为特别决议案，经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股东（包括

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3、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本行《公司章程》的规定，重庆渝富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重庆渝富（香

港）有限公司、重庆川仪微电路有限责任公司、重庆水务环境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市水利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重庆家具总公司、重庆机电控股（集团）公司、重庆市地产集团有限公司、重庆房综置业有

限公司、重庆康居物业发展有限公司、重庆市巴渝民宿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千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力帆

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作为关联股东对本次股东大会第8项议案回避表决；

4、除审议前述事项外，本次股东大会还听取了2024年度董事会对董事履职评价报告、2024年度监事

会对监事履职评价报告、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2024年度外部监事相互评价报告、2024年度非执

行董事报酬执行情况报告、2024年度非职工监事报酬执行情况报告、2024年度关联交易管理情况报告、

2024年度大股东履职履约情况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

律师：郭昕、刘畅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现场列席、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会议

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当时适用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以及《重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23日


